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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收回重新下达梁财农〔2022〕122号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
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结余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梁河县芒东镇、梁河县勐养镇、梁河县曩宋乡、梁河县大厂乡人民政府：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的批复》(梁政复〔2022〕220号）要求，现将原下达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96万元进行收回并重新安排。安排如下：
一、安排用于芒东镇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资金40万元，项目由芒东镇人民政府实施，功能分类科目支出列“2130126农村社会事业”。
二、安排用于勐养镇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资金30万元，项目由勐养镇人民政府实施，功能分类科目支出列“2130126农村社会事业”。
三、安排用于曩宋乡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资金16万元，项目由曩宋乡人民政府实施，功能分类科目支出列“2130126农村社会事业”。
四、安排用于大厂乡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资金10万元，项目由大厂乡人民政府实施，功能分类科目支出列“2130126农村社会事业”。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按照项目资金管理据实列支。
请相关部门做好账务调整，按照资金管理制度要求，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请项目单位根据梁财字〔2022〕11号文件要求，在收到县财政局下达的纸质指标文件5个工作日内，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等相关工作。

附件：1.芒东镇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绩效表
2.勐养镇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绩效表
3.曩宋乡农村公厕改造建设
4.大厂乡大厂村下中山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绩[image: Seal]效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2年12月12日








































梁河县财政局                    2022年12月12日印发
image1.png




